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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钦州市民政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钦州市民政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荣胜、亢剑。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工作的认证对象、认证主体、认证要求、认证方式、认证流程和认证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 Certification for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Preparing
按照防灾减灾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对社区综合防灾减灾准备工作进行评价的活动。
3　 认证对象

钦州市范围内的村（居）委会。

4　 认证主体

市、县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各级民政部门。

5　 认证要求

5.1　 组织机构

成立以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村（社区）所辖主要单位负责人、村（居）民组长参加的社区综合减灾工作领导机构。

每年研究社区综合防灾减灾工作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5.2　 应急预案

制定或修订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框架指南。

制定社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5.3　 避难场所

建立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宜在社区公示栏张贴社区风险点、避难场所分布及群众转移路线综合示意图。

5.4　 物资准备

建立社区主要生活用品零售点分布。

建立可提供物资品种、数量台账。

制定应急期间救助物资分发方案。

5.5　 应急队伍

建立由民兵预备役（联防队）或志愿者组成的应急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明确工作职责和应急动员联动工作程序。

明确社区灾害信息员及其工作职责，配备预警信息发送和灾情信息报送工具。

5.6　 宣传演练

每年开展1次以上（含1次）避灾、自救、互救知识的集中宣传。
每年开展1次以上（含1次）避灾转移演练或应急技能培训。
6　 认证方式

6.1　 资料查阅

查阅社区开展减灾准备认证工作相关档案材料。
6.2　 实地走访

对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安全隐患点、应急队伍装备、预警信息发送和灾情信息报送装备、防灾减灾宣传栏或橱窗等进行实地审查。

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了解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相关情况。

6.3　 现场评分
按照《社区减灾准备认证现场评分细则》（见附录A,表A.1），根据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等实际情况，对社区进行现场评分。

7　 认证流程

7.1　 乡镇（街道）初审

认证工作由社区提出申请，填写《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审批表》（见附录B，表B.1），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认定符合申报条件后，将申报材料提交所在行政区域的县级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局）。
7.2　 县级现场评分

县级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局）组织本级减灾委相关成员单位进行现场评分，将评分90分（含）以上的社区名单送本级减灾委成员单位征求意见，无异议的由县级减灾委领导审批后报送市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局）。
7.3　 市级抽查核验

市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局）组织本级减灾委相关成员单位对县级报送的社区进行抽查，抽查率≥30％。

市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局）提出拟上报审批的社区名单，征求本级减灾委成员单位意见。

征求无意见后，在本级民政局网站公示5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经市减灾委领导审批后报送自治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民政厅）。
7.4　 自治区抽查考评和审批颁证
自治区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厅）对设区市报送的待审批社区组织抽查考评，抽查率≥10％。

自治区减灾委办公室（民政厅）提出拟通过认证的社区名单，并送自治区减灾委成员单位征求意见。

征求无意见后，在自治区民政厅网站公示7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经自治区减灾委领导审批，由自治区减灾委、民政厅颁发社区减灾准备认证证书。
8　 认证管理

获得“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或“广西壮族自治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称号，且称号未被撤销的社区，直接颁发社区减灾准备认证证书。
通过减灾准备认证的社区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由自治区减灾委员会和民政厅撤销其资格，并由县级减灾委员会或民政部门负责收回证书：
—— 社区遭受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公共卫生事件，因人为疏忽或过失，造成防范不力，应对不足，导致1人以上（含1人）死亡（含失踪）的。

—— 由市和自治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日常抽查认定不符合认证规范的社区，经整改后，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达到认证规范的。
被撤销认证资格的社区，自撤销资格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再提出认证申请。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证书有效期为4年，期满后自动失效，须重新申请认证。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现场评分细则

表A.1规定了社区减灾准备认证现场的评分规则。

表A.1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现场评分细则
	序号
	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评分

小计

	
	
	
	具体评分项
	分值
	评分
	

	1
	有组织机构（10份）
	成立以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村（社区）所辖主要单位负责人、村（居）民组长参加的社区综合减灾工作领导机构，每年研究社区综合减灾工作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成立组织机构
	2分
	
	

	
	
	
	有辖区主要单位负责人或村（居）民组长参加的组织机构
	4分
	
	

	
	
	
	每年研究社区综合减灾工作1次以上
	2分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2分
	
	

	2
	有应急预案（20分）
	根据民政部《关于加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民发〔2008〕191号）公布的行政村（社区居委会）制定和修订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制定社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对照民政部公布的应急预案框架指南，预案内容前10项每少一项扣2分。
	20分
	
	

	3
	有避难场所（20分）
	根据社区安全隐患点的分布建立合理的应急避难场所，设置明显标志，确保紧急情况能组织所有受威胁的人员实施避让。
	设立与安全隐患点相应的避难场所
	15分
	
	

	
	
	
	在避难场所、关键路口设置明显标志
	5分
	
	


表A.1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现场评分细则（续）

	序号
	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评分

小计

	
	
	
	具体评分项
	分值
	评分
	

	4
	有物质准备（10分）
	建立本社区主要生活用品零售点分布和可提供物资品种、数量台账；制定应急期间救助物资分发方案。
	建立本社区主要生活用品零售点分布和可提供物资品种、数量台账
	5分
	
	

	
	
	
	制定应急期间救助物资分发方案
	5分
	
	

	5
	有应急队伍（15分）
	建立由民兵预备役（联防队）或志愿者组成的应急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明确工作职责和应急动员联动工作程序；明确社区灾害信息员及其工作职责，为其配备预警信息发送和灾情信息报送工具。
	建立由民兵预备役（联防队）或志愿者组成的应急队伍
	3分
	
	

	
	
	
	为应急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
	3分
	
	

	
	
	
	明确应急队伍工作职责和应急动员联动工作程序
	3分
	
	

	
	
	
	明确社区灾害信息员及其工作职责
	3分
	
	

	
	
	
	为灾害信息员配备预警信息发送和灾情信息报送工具
	3分
	
	

	6
	有宣传演练（25分）
	每年开展至少1次避灾、自救、互救知识的集中宣传；至少开展1次避灾转移演练或应急技能培训。
	每年开展至少1次避灾、自救、互救知识的集中宣传
	15分
	
	

	
	
	
	至少开展1次避灾转移演练或应急技能培训
	10分
	
	

	7
	加分项目（10分）
	在社区公示栏张贴社区风险点、避难场所分布及群众转移路线综合示意图。
	综合示意图标注社区风险点
	4分
	
	

	
	
	
	综合示意图标明避难场所分布情况
	3分
	
	

	
	
	
	综合示意图标明群众转移路线
	3分
	
	

	
	总分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审批表
表A.2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审批表
	社区（村）名称
	

	社区基本情况（介绍社区基本构成、特点及辖区主要单位、人口等情况）
	

	已获全国或自治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情况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时间：　　年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时间：　　年　　月

	社区减灾准备认证工作自我评估总结

	

	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县级减灾委、

民政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市减灾委、

民政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自治区减灾委、

民政厅审批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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